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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《⒛16年度镇江市卫生科技重点专项

项目指南》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

各辖市 (区 )卫生计生委 (社发局 ),江大附院、市直各医疗卫

生单位 :

为加大全市卫生科技创新组织力度,加快人才培养步伐,优

化科技资源配置,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,切实提高卫生事业

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,我们将围绕卫生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卫生重

点项目科技专项,通过专项重点支持,不断加强我市卫生科技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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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,进一步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卫生服务能力,促进我市医疗卫

生事业健康、快速发展。

为切实组织好重点专项项目,现将本年度项目指南及组织申

报要求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做好项目组织申报工作。

一、支持重点

2016年度卫生科技重点专项项目,紧紧围绕我市
“
十三五

”

卫生事业发展要求,体现自主创新与转化应用并重,以挟持薄弱

学科和发展重点专科的临床应用研究为重点,大力支持对促进卫

生事业发展支撑作用明显,医疗技术先进、应用前景大、社会或

经济效益显著的临床应用性研究,努力显现科技创新对提升我市

总体医疗技术水平和卫生服务能力的支撑发展和引领推动作用。

具体申报范围详见
“
项目指南

”
所规定的内容。

二、资助政策

1.⒛ 16年重点资助一批卫生科技重点项目,项 目申报材料由

市卫生计生委、科技局和财政局共同邀请相关专家组织评审,根

据申报项目的研究意义、预期效果及临床应用价值优先选用并确

定资助金额,所需经费由市卫生发展基金负担。

2.项 目申报获准后,首批给予总额 5O0/o的 资助经费,中期考

核合格后再补足剩余经费。中期考核如未完成研究进度或达不到

预期效果,将停止继续经费资助。项目不能按时结题者将追回资

助经费并不得申报下年度同类项目。

3.项 目完成后对取得重大科技创新研究成果、专利或获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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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项目申报者,另 给予奖励资金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申 报项目必须符合本次项目重点支持方向,项 目目标要明

确,研究方案要切实可行,关键技术或科技成果国内先进或省内

领先,实施周期一般为 2年左右。

2.申 报单位必须是我市具有研究能力的独立法人单位,具各

良好的研究设各和资金匹配能力,能为完成项目任务提供必要技

术支撑、后勤保障和科研活动条件。鼓励各辖市 (区 )级医疗卫

生机构与上级医疗卫生机构、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,联合申报。

两家以上单位联合申报须以一个申报人的身份参加,并签订合作

协议,明确各方在项目中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占

3.项 目负责人须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

协调能力,以优秀中青年卫生技术骨干人才为主;凡有在研市级

科技计划项目 (指令性 )的项目负责人,不能申报本项目。

四、申报程序及相关要求

1.本次申报采取限额申报办法 (名 额分配另行通知 ),各单位

项目申报材料的内容及填写须符合 《镇江市卫生科技重点项目申

报书》有关要求,做到内容完整、条理清楚、数据准确。

2.各单位项目申报材料须经所在单位组织专家进行初评,并

经卫生主管部门审核,签署意见并盖章后统一报送至市卫生计生

委医政医管处。

3.项 目书面申报,申报材料一式五份,请按项目申报书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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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附件材料的顺序装订成册,A4纸 ,纸质封面,平装订 (项 目申

报书可在市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 )。 同时报送电子文档。

4.本年度项目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 ⒛16年 11月 10日 ,逾期

不予受理。

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联系人:殷猛

联系电话:0511-889161-5

E-mai1∶  zJy1zhengO126。 com

附件:1。 ⒛16年度镇江市卫生科技重点项目申报指南

2.a916年度镇江市卫生科技重点项目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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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⒈

zO16年度镇江市卫生科技重点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儿科、精神科、传染科、老年病科等薄弱学科疾病治疗

模式、规范、标准的研究。

二、重大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发现、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的研

究。

三、临床护理、康复医学领域方面关键技术研究。

四、中医、中西医结合领域临床应用综合研究。

五、省、市级重点专科常见病、多发病诊治新方法、新技术

临床应用研究。

六、环境与健康、重大疫情和职业危害快速救治方面关键技

术研究。

七、妇幼健康、社区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方面关键技术研究。

八、控制出生缺陷、优生优育技术研究,提高人口素质方面

关键技术研究。

九、卫生信 J惑 化研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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